東海大學112-2就學貸款申請通知書 113.3.28

同學：你好
[bookmark: _Hlk162345919]今年教育部放寬就學貸款門檻，教育部依據112學年第二學期實施之「教育部就學貸款精進措施」（附表），以貸款學生家庭年所得總額審核你的就貸資格。事關你本學期就學貸款的權益，請務必於 4 月 9 日前，依規定級距提供下表所列各項紙本佐證資料，連同回條臨櫃繳交或郵寄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讓學校提送教育部執行審查作業。未提供佐證資料或不符合資格者，教育部將取消本學期就學貸款，需於4 月 11 日前至總務處出納組補繳註冊費。
你的就學貸款申貸資格經教育部審核為：
□ 貸款學生家庭年所得總額為：120萬元至148萬(含)元。
[bookmark: _GoBack]□ 貸款學生家庭年所得總額為：148萬元以上。

應繳交佐証資料為：
[bookmark: _Hlk162345826]1. 學生本人、學生的兄弟姐妹和學生之子女之戶籍謄本(3個月以內)
2. 學生已成年（18歲以上）就學兄弟姐妹或學生已成年之就學子女本學期之在學証明或蓋有本學期註冊戳記之學生證影本。
	
東海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敬上 
承辦人 侯坤輝 (04-23590121#23107)

教育部就學貸款精進措施概況表：
		
	學生本人＋學生的兄弟姐妹和學生之子女(須為未成年或已成年就學階段)

	家庭年所得
	共1名
	共2名
	共3名以上

	120萬元以下
	可申貸(免息)
	可申貸(免息)
	可申貸(免息)

	120萬元~148萬元
	不可申貸
	可申貸(免息)
	可申貸(免息)

	超過148萬元
	不可申貸
	可申貸(自負利息)
	可申貸(免息)


		





回   條
    本人己清楚教育部就學貸款精進措施，並依規定繳交：
□ 學生本人、學生的兄弟姐妹和學生之子女之戶籍謄本(3個月以內)
□ 18歲以上已成年就學階段兄弟姐妹之本學期在學証明 
□ 學生之已成年就學階段子女本學期之在學証明 
□ 因資格不符，擬於4月11日前繳交註冊費

學生姓名：＿＿＿＿＿＿＿＿＿＿＿＿
系    級：＿＿＿＿＿＿＿＿＿＿＿＿
學    號：＿＿＿＿＿＿＿＿＿＿＿＿

